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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福（江门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股东股权代持及整改完毕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

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法律责任。

励福（江门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励福环保”或“公司”）

于2015年10月9日正式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。

2019年1月，公司前股东王万春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晓君协商一致，将王万春持有的

300万股转让给黄晓君，黄晓君女士委托陈德珍女士代为交易并持有上述股权。2020

年11月10日，公司前股东何其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晓君协商一致，将何其伟持有的

1000股转让给黄晓君，黄晓君女士委托陈德珍女士代为交易并持有上述股权；2020年

11月11日，公司前股东魏鸣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晓君协商一致，将魏鸣持有的55万股转

让给黄晓君，黄晓君女士委托陈德珍女士代为交易并持有上述股权；2020年11月11日，

公司前股东肖思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晓君协商一致，将魏鸣持有的10万股转让给黄晓君，

黄晓君女士委托陈德珍女士代为交易并持有上述股权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股份代持已清理完毕。陈德珍代黄晓君女士分别于

2022年3月至2022年5月分7笔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卖出1100股；于2022年12月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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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将684000股股份转让至广东弘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

司－江门市弘创新兴产业投资管理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将2281900股股份转让至山东

金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；于2023年1月17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将684000股股份转让至

广东弘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－江门市弘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。至此，公司股份的代持情形全部解除。

上述股权代持系相关涉及人员的个人行为，上述人员未将代持事项告知公司董

事会。除存在股权代持的相关人员外，公司、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主

办券商均未知悉或参与上述事项。

在日常公司治理等工作检查中发现并获悉上述股权代持情况后，公司积极主动

采取纠正措施，坚决要求各相关人员限时解除代持关系，并指派专人督促、跟踪相

关人员股权代持解除进度。此外，公司亦在主办券商督促下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严肃

的批评教育，并要求其认真学习和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、全国股转系统相关制

度细则以及公司章程。

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，所有股权代持关系已全部清理完毕，公司股权不存在任

何纠纷及潜在纠纷。上述股权代持及解除未导致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要变化，未导

致公司持股5%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或控制的股份发生较大变化，不会对公司

目前及未来的生产经营、规范运作情况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或任何实质性

影响，不会对公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或任何实质性影响。

公司对于上述事宜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今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、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将加强对《公司法》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

关制度的学习，杜绝类似错误再次发生，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。

励福（江门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3年6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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